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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业昕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

水质检验委托单  
委托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编号： 
 

 

见证人单位  见证卡编号  委托日期  
见 

证 

判 
定 

□ 有见证送检 

□ 监督抽检 

□ 执法抽检 

□ 甲方巡检 

□ 普通送检 

□ 其他 

白
联(

交
检
测
室) 

 

黄
联(

收
发
室
留
存) 

 

蓝
联(

财
务
留
存) 

 

红
联(

交
委
托
方) 

委托单位  见证人签名  委托人签名  

工程名称  
见 证 人 

联系电话 
  

委 托 人 

联系电话 
 

检验类别 □初检       □复检（初检报告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） 
工程监督编号

（报监编号） 
 

检验依据  

□水温 GB/T13195-1991    □pH GB/T6920-1986    □浑浊度 GB/T13200-1991 

□悬浮物 GB/T11901-1989  □化学需氧量 CODcr<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> 

□生化需氧量 BOD5  HJ505-2009  □总磷 GB/T 11893-1989  □总氮 HJ636-2012  

□氨氮  HJ535-2009   □可溶物 GB/T5750.4-2006   □氯化物 GB/T11896-89   

检验项目 

□水温   □浑浊度  □ pH 

□悬浮物 □化学需氧量 CODcr 

□生化需氧量 BOD5 □总磷 □总氮 

□氨氮 □可溶物 □氯化物 □硫酸盐 

样品编号 来样点位 样品类别 备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样品状态 □正常   □异常 样品处理 □收样 □退样 检测费  报告交付：报告一式     份 

 

收 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 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发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领取人： 

收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发放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领取日期： 

说明： 1.请委托方在粗线框内按表格要求填写或选择，书写要清楚，并对样品与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若属有见证送检或监督抽检，需有见证人或监督员在见证人签名栏中签名，

并对样品取样与送检的真实性负责。 

2.本公司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检验结果以书面报告为准，并为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及其有关资料保密；委托方若不作声明，检验后样品不予保留。 

3.请委托方须按时支付检验费用；凭委托单（红联）          个工作日后来领取报告和退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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